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2011-045

债券代码：

126009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投资江西万安烟家山核电厂

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核江西核电公司筹建处《关于中核江西核电公司股东出资的函》（核赣电筹财函

[2011]

11

号）来函，中核集团下达江西万安核电项目

2011

年基本建设计划

2,400

万元，并已按

51%

股权比例出资

1,224

万元，要求公司按

24.5%

股权比例出资

588

万元。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司按照内部审批程序已出资

588

万元。截止

目前，公司已按

24.5%

股权投资比例累计出资

2,058

万元。

公司将继续配合项目方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并密切关注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66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燃煤发电企业

上网电价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物价局下发的《省物价局关于湖北省电网电价调整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鄂价环资规【

2011

】

154

号）。通知中指出，为适当疏导电价矛盾，保障电力供应，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节

能减排，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华中电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1

】

2623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

际，对湖北省电网电价进行调整。根据该通知，公司所属燃煤发电企业湖北能源集团葛店发电有限公司上网

电价由每千瓦时

0.445

元调整为每千瓦时

0.478

元， 湖北能源集团鄂州发电有限公司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0.50671

元调整为每千瓦时

0.53971

元。

调整后的上网电价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备查文件：《省物价局关于湖北省电网电价调整及有关问题的通知》（鄂价环资规【

2011

】

154

号）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016

、

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编号：

2011-40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概述

滁州市人民政府日前下发了 《关于同意收回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滁政秘

【

2011

】

140

号），根据滁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滁州市人民政府要求滁州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安徽康佳电子有限

公司位于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安路

9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用地面积为

67730

平方米（土地证号：滁国用

【

2007

】第

00562

号，下称

"

所涉及土地

"

）。

根据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的协商， 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将于

2011

年

12

月

11

日前向滁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移交所涉及土地， 将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前向滁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移交

所涉及土地证原件；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将给予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5000

万元用于补偿，其中，

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1000

万元，在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

1000

万元，余款

3000

万元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前

付清。

二、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5

月

14

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滁州市中都大道

999

号；

法定代表人：贡植平；

注册资本：

1.4

亿元；

经营范围：加工、生产、销售电视机、电脑显示器、

DVD

及相关电器产品、元器件、塑胶件。

与本公司的关系：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78%

的股权，另一股东

滁州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有其

22%

的股权。

三、所涉土地的基本情况

1

、根据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的发展规划，所涉及土地将用于扩充彩电生产线及仓库，但由于安徽康佳

电子有限公司目前的彩电产能基本能满足需要，因此，暂时没有在所涉及土地上建设彩电生产线或仓库。因

此，所涉及土地暂时闲置，目前所涉及土地上没有房屋及其他建筑；

2

、土地使用权证：滁国用【

2007

】第

00562

号；

3

、截止

2011

年

12

月

1

日，所涉及土地的账面价值约为

6

万元；

4

、所涉及土地为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所有，没有任何产权纠纷且不存在抵押、查封等情况。

四、备查文件

1

、 滁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收回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滁政秘【

2011

】

140

号）；

2

、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1-56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控股股东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桑德集团

"

，其持有公司股份

18,561.11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90%

）通知，桑德集团将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1

年

11

月

29

日，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1,00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

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为公司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起始日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质押期限为

12

个月。

截止

2011

年

12

月

2

日， 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股权质押总股数为

18,045.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65%

。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1-57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以电话及书面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发出了

"

关于召开第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

"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上午

9:00

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公司调整并选举了第

六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两个专门委员会成员。

经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提名，其组成人员如下：

1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董事胡新灵先生、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独立董事郭新平

先生，由独立董事郭新平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届审计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

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2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董事胡新灵先生、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独立董事

丁志杰先生；由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不超过叁亿伍仟万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不超过

35,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额度，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本次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实施。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文本。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不超过壹亿贰仟万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不超过

12,000

万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本次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实施。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文本。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简称：隆平高科 股票代码：

000998

公告编号：

2011-50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裁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裁刘

石先生的书面辞呈。刘石先生因个人和家庭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和总裁的职务。根据《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刘石先生关于董事职务的辞呈自董

事会收到其辞职信之日起生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七次（临时）会议，经审议，通过

了刘石先生辞去公司总裁职务的议案。至此，刘石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刘石先生在带领公司期间实现了公司管理理念的提升以及玉米事业的发展，对公司做出了积极贡献。

公司董事会特对刘石先生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

日

股票简称：隆平高科 股票代码：

000998

公告编号：

2011-5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9:30

在长沙市车站北路

459

号证券大厦十楼总部会议室召开了第七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伍跃时先

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实到董事

7

人。董事伍跃时、颜卫彬、廖翠猛、王道忠，独立董事邹定民、屈茂辉、

郭平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袁定江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长伍跃时先生代其出席和表决；董事邓华凤先

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廖翠猛先生代其出席和表决；独立董事毛长青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郭平先

生代其出席和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总裁刘石先生辞职的议案》。

该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3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以及《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辞职公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十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

过此项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颜卫彬先生为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颜卫彬先生为公司总裁（颜卫彬先生简历附后）。公司董事会

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已经按照《公司章程》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

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对颜卫彬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核查，确认其聘任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出具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聘任颜卫彬先生为公

司总裁。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十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

过此项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董事刘石先生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职信，请求辞去董事和总裁职务，根据《公

司法》、《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长沙新大新威迈农

业有限公司（连续

180

日持有公司

17.24%

股份）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连续

180

日持有公司

8.04%

股份）

共同提名张秀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秀宽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已经按照《公司章程》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薪酬考

核与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对上述提名人及被提名人的资格进行了核查，确认上述提名人具备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提名资格；张秀宽先生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公司独立董事已出具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提名张秀宽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十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

以上第三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

日

颜卫彬先生简历

颜卫彬：男，

1966

年出生，工学学士，硕士研究生学历，

MBA

。曾任海南三湘进出口公司业务员，中国机

械设备海南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驻越南首席代表、副总经理，北京西麦克

(CMEC)

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长沙新大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长沙新大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湖南亚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裁，本公司总裁。现任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董

事长、财务总监。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现任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董事。

披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张秀宽先生简历

张秀宽：男，

1968

年出生，

MBA

。曾任安徽省利辛县新张集乡农技站副站长；合肥市种子公司门市部主

任；合肥市种子公司粮油种子部经理；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业总监，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披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董事和聘任总裁的独立意见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张秀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以及关于聘任颜卫彬先生为公

司总裁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相关规定，通过审查公司提供的资料，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对上述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关于张秀宽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颜卫彬先生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经过对上述人员个人简历的审查，我们认为他们均具备担任相关职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未发现

其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四、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名张秀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董事会聘任颜卫彬先生为

公司总裁。

独立董事签名：

邹定民 、屈茂辉 、毛长青 、郭 平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11-27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五届董事局

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对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理顺公司与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

(

简称

"

金叶印务

")

的资产关系，利于金叶印务生产经营正常

开展，经审议，同意将集团公司在高新区丈八四路

86

号宗地号为

GXIII-(2)-57

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8551.8

平方米）、地面附着

5

栋厂房及室外管网、消防设施等其他配套设施按照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深国众联评报字【

2011

】第

3-051

号）评估后的账面价值

89,733,475.00

元的

89,000,000.00

元作

为新增注册资本对金叶印务增资，剩余

733,475.00

元计入金叶印务资本公积。

上述土地、房产及室外管网、消防设施等其他配套设施实际被金叶印务在使用。

上述增资对公司本年度损益和经营成果无影响；该增资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对陕西好猫卷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理顺公司与陕西好猫卷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陕西好猫

"

）的资产关系，加快陕西好

猫建设， 经审议， 同意将集团公司在高新区丈八四路

86

号宗地号为

GXIII-(2)-57

的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

42920.1

平方米）、厂房

1

栋及室外管网、消防设施等其他配套设施按照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深国众联评报字【

2011

】第

3-052

号）评估后的账面价值

35,476,700.50

元的

35,000,000.00

元作

为新增注册资本对陕西好猫增资，剩余

476,700.50

元计入陕西好猫资本公积。 上述土地、房产及室外管

网、消防设施等其他配套设施实际被陕西好猫在使用。

上述增资对公司本年度损益和经营成果无影响；该增资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对两个全资子公司增资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

前审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金叶印务和陕西好猫增资，有利于进一步理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

的资产关系，利于金叶印务生产经营正常开展，利于陕西好猫加快建设，符合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对公司目

前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对金叶印务和陕西好猫增资的议案。

三、《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2

月

3

日的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简称

:

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11－28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陕西金叶或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现就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

(

简称金叶印务

)

和陕西好猫卷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陕西好猫

)

增资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增资情况概述

公司

2011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金

叶印务和陕西好猫增资的议案，同意向两家全资子公司增资。（详见

2011

年

12

月

3

日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1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一）金叶印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

86

号，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

币）。为进一步理顺公司与金叶印务的资产关系，利于金叶印务生产经营正常开展，经公司

2011

年度五届董事

局第五次临时会议通过， 拟将公司位于高新区丈八四路

86

号宗地号为

GXIII-(2)-57

的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

58551.8

平方米）、 地面附着

5

栋厂房及室外管网、 消防设施等其他配套设施按照评估后的账面价值

89,733,

475.00

元的

89,000,000.00

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对金叶印务增资，剩余

733,475.00

元计入金叶印务资本公积。

上述土地、房产及室外管网、消防设施等其他配套设施实际被金叶印务在使用。该增资事项尚需工商管

理部门批准。

（二）陕西好猫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

86

号，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

币）。为进一步理顺公司与陕西好猫的资产关系，加快陕西好猫建设，经公司

2011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五次临时

会议通过，拟将公司位于高新区丈八四路

86

号宗地号为

GXIII-(2)-57

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42920.1

平方米）、

厂房

1

栋及室外管网、 消防设施等其他配套设施按照评估后的账面价值

35,476,700.50

元的

35,000,000.00

元作

为新增注册资本对陕西好猫增资，剩余

476,700.50

元计入陕西好猫资本公积。

上述土地、房产及室外管网、消防设施等其他配套设施实际被陕西好猫在使用。该增资事项尚需工商管

理部门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

项属公司董事局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对象主体介绍

（一）金叶印务是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

86

号，注册资本：

8000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袁汉源。金叶印务主要经营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广告及包装产品设计制作；数字

印刷技术咨询。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金叶印务资产总计

8035

万元，负债总额

40

万元，净资产

7995

万元，营业

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5

万元。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金叶印务资产总计

21017

万元，负债总额

12667

万元，净资产

8350

万元，营业收入

6306

万元，净利润

355

万元。

（二）陕西好猫是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

86

号，注册资本：

2000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袁汉源。陕西好猫主要经营烟用香精香料、粘胶剂的生产；纸板、纸箱、玻璃纸薄膜、

铝箔纸的生产加工。截至目前

,

陕西好猫尚处于筹备建设过程中。

三、本次增资目的和影响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金叶印务和陕西好猫增资，有利于进一步理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资产关系，利于金

叶印务生产经营正常开展，利于陕西好猫加快建设，符合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对公司本年度损益无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局将积极关注本次增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1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资产评估报告（深国众联评报字【

2011

】第

3-051

和

052

号）

4

、交易类表格化附件。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同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９

名。监事会全体成员对相关议案发表了意见。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通过下列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请示公司董事长后，在二级市场上择机分次或一

次性出售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情况如下：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股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收盘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市值

（股） （元

／

股） （元）

海通证券

６０１３２８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０ ５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宁波银行

００２１４２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４６ ２５

，

５４２

，

０００

交通银行

６００８３７ ２

，

９０９

，

５００ ４．５５ １３

，

２３８

，

２２５

合计

９２

，

０８０

，

２２５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北京京投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的《关于向北京京投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３３

）。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的《关于向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３４

）。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

＞

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公告。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管理总部办公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

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会议室召开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２

、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股东大会议案具体内容请查询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公司聘请或邀请的律师和其他嘉宾。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代理人于规定时间内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

手续，领取会议资料。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６３６６２２／６５６３６６２０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７２６２８

（五）其他事项：会议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召开的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见代为行使表决权：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资格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联系电话及手机：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公司拟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钱湖国际”）提供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委

托贷款，期限一年，年利率为

１８％

。

●

交易影响：向钱湖国际提供委托贷款可保证钱湖国际房地产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

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兼任钱湖国际董事，公司副总裁高轩先生兼任钱湖国际

副董事长，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与钱湖国际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为

２３

，

６６１

万元，主要系本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的委托贷款、银行贷款担保、代垫费用及钱湖国际向我公司支

付的利息。

一、关联交易概述

钱湖国际是本公司持股

４５％

的合营公司，为保证钱湖国际项目后续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公司拟向钱

湖国际提供委托贷款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为

１８％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展

期。

因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兼任钱湖国际董事， 公司副总裁高轩先生兼任钱湖国际副董事长，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

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关

联董事程少良先生已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一

致同意该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兴毅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大堰村

经营范围：国际会议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的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钱湖国际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和宁波东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钱湖国际

４５％

股权，美国凯

悦国际酒店集团持有

１０％

股权。

根据德威（会）财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０６９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钱湖国际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６７

，

７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６

，

１５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３９４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钱湖国际未经审计的总

资产为

１８６

，

８８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６５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６４

万元、净利润

－２

，

２１５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钱湖国际提供委托贷款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为

１８％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实际需

要决定是否展期。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向钱湖国际提供委托贷款，可为钱湖国际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一定保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因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

先生兼任钱湖国际董事，公司副总裁高轩先生兼任钱湖国际副董事长，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需履行关

联交易的表决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故同意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委托贷款。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意见，认为：通过本次关联交

易，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委托贷款，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

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委托贷款。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１

、关联人情况

因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兼任钱湖国际董事， 公司副总裁高轩先生兼任钱湖国际副董事长，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钱湖国际未向我公司提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关联交易情况

（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预案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钱湖国际提供委托贷款

２３

，

７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为三年，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利

率水平比同期银行基准利率上浮

３５％

，具体利率水平以银行委托贷款利率调整通知书为准。

（

２

）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董事会七届二十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委托贷款

８

，

５００

万元，期限三年，利率为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

３

） 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董事会七届三十五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为钱湖国际在交通银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３

，

５７５

万元，

担保期限为一年。

（

４

）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董事会七届三十七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一年，年利率不低于

１２％

。

（

５

）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董事会七届三十八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为钱湖国际在民生银行宁波轻纺城支行等金融机构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

八、备查文件

１

、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关于将《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讨论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３

、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５

、德威（会）财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０６９

号审计报告及钱湖国际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

６

、钱湖国际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３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京投万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京投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京投置地”）拟对项目公司

增资。增资全部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京投置地持有项目公司股权

比例将由

５０％

增至

８０％

。

一、交易概述

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投置地与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下称

“北京万科”）联合参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水碾屯村改造一期

１０－０３－１１

、

１０－０３－１５

、

１０－０３－２１

项目用地使用

权的投标，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取得了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中标通知书》，京投置地与北京万科以

９２

，

１６０

万元竞得该项目用地。按照双方约定，京投置地与北京万科按照

５０％

、

５０％

的持股比例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成立

了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我公司拟于近期与北京万科签订《增资协议书》，共同对项目公司增资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京投置地拟对项目公司增资

３１

，

５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京投置地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将由

５０％

增至

８０％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改变我

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兴一街

８９６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法定代表人：邓志高

注册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２

、京投置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大庆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区

Ｂ

区北京万科城市花园梅花园

４

号楼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医疗器械、工艺美术品；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

三、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于路甲

３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自有房屋物业管理。

２

、京投置地、北京万科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５０％

股权。

３

、项目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５

，

１１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４

，

２３９

万元、营业收

入为

０

、净利润

－１２３

万元。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增资款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拟分期缴纳，其中京投置地认缴

３１

，

５００

万元，北京万科认缴

７

，

５００

万元；第

一期认缴金额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京投置地认缴

７

，

５００

万元，北京万科认缴

１

，

５００

万元；其余增资款于本次增

资事项换发营业执照后两年内缴纳到位。

五、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１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中，甲方认缴

３１

，

５００

万

元，乙方认缴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２

、新增注册资本分期缴纳，第一期

９

，

０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缴纳，甲方缴纳

７

，

５００

万元，乙方缴纳

１

，

５００

万元；其余新增注册资本于本次增资事项换发营业执照后两年内缴纳到位。

３

、本次增资完成后，京投置地和北京万科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８０％

、

２０％

股权。

４

、本次增资完成后股东出资义务、利润分配及后续运营

（

１

）本次增资后，项目公司后续所需资金首先由项目公司自筹，在项目公司自筹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

下，由甲、乙双方按照增资后的股权比例及时、同等提供资金，资金占用费为年利率

１２％

。若经甲、乙双方协

商一致，可调整前述按

１２％

计收资金占用费的比例。

（

２

）完成增资后，如项目销售净利润率超过

９％

，则甲、乙双方按

７０％

、

３０％

的比例分配利润；如项目销售

净利润率小于或等于

９％

，则甲、乙双方按

７４％

、

２６％

的比例分配利润。

（

３

）项目公司可与乙方签署《项目运营支持协议》，乙方向项目公司提供项目运营支持服务，项目公司向

乙方支付按项目销售额

２％

计算的项目运营支持费用。

（

４

）甲方和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项目公司出资、提供资金支持及提供股东贷款，若出现未按照本协

议约定出资或者提供股东借款的情况，双方同意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原则上双方彼此间不承担垫付义务；但若一方出现延期或拒绝出资、提供资金支持或提供股东贷款的

情况，另一方有权选择为其垫付。守约方同意垫付的，项目公司应将届时的现金流首先偿还该部分垫资款。

若守约方垫付资金期间在

３０

日内的，违约方应该就垫付资金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２０％

的标准

向守约方支付资金占用费，直至违约方向守约方还清垫付资金之日止；垫付资金期间超过

３０

日至

９０

日的，自

第

３１

日起每一天，违约方应按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若违约方超过

９０

日仍未清偿上述垫付

资金的，则自第

９１

日起，违约方每日应向守约方支付未清偿垫付资金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延期超过

１２０

天的，

则守约方除计算上述违约金外， 有权要求按照各方实际向项目公司投入的资金比例调整各方股东权益，双

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东权益自守约方发出通知之日起第

７

日开始调整，双方应互相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无论是否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均不影响本条约定的权益调整。上述违约金可自项目公司应分配给违约方的

利润、股东借款中直接抵扣，归还给守约方。

５

、生效条款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１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２

、本次增资可以解决项目公司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使项目公司自有资本金比例达到了向银行

申请项目开发贷款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利益。

３

、项目公司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故本次交易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七、备查文件

１

、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增资协议书；

３

、京投置地、北京万科、项目公司的营业执照及项目公司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４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京投置地”）拟向项目公司

增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４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投置地向项目公司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项目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

，

０００

万元，京投置地对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４０％

增至

８５％

，项目公司另

一股东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星泰公司”）对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６０％

降至

１５％

。详见公司

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

现根据项目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的需要，京投置地拟于近期与星泰公司、项目公司签订《增资协议书》，

京投置地对项目公司再增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至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改变我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兴一街

８９６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法定代表人：邓志高

注册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２

、京投置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昊天北大街

４８

号

２１８－１

号楼

２１０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法定代表人：高轩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２

、京投置地和星泰公司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８５％

、

１５％

的股权。

３

、项目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４６

，

８０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６

，

０８４

万元、营业收入

为

０

、净利润

－２８２

万元。

（三）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

１

号

５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唐军

注册资本：

５

，

５１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项目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丙方新增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由甲方全部认缴。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乙方分别持有丙方

９７．５０％

、

２．５０％

的股权。

２

、生效条款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１

、本次增资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２

、本次增资可以解决项目公司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使项目公司自有资本金比例达到了向金融

机构申请开发贷款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利益。

３

、项目公司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故本次交易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备查文件

１

、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增资协议书；

３

、京投置地、星泰公司、项目公司的营业执照及项目公司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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